
中華民國籃球協會辦理裁判資格檢定及管理實施計畫 

本實施計畫經教育部 108年 8月 12日臺教授體字第 1080024210號備查 

一、 依據：「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裁判資格檢定及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十條辦理及「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以下簡稱體總)輔導特定體育團

體建立裁判制度章則(以下簡稱本章則)」第二點辦理。 

二、 目的：中華民國籃協協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建立健全籃球裁判制度，提

高我國籃球裁判素質，培養籃球裁判人才，提升我國籃球技術水準，特訂

定本實施計畫。 

三、 本會各級籃球裁判級別及參加資格，如附件一。 

四、 實施期程：109 年 1 月至 12 月。 

五、 實施方式： 

（一） 辦理單位 

      各級裁判講習會之學科及術科課程授課及測驗均由本會辦理，惟Ｃ級及 B
級裁判講習會得委託本會直轄市(縣市)籃球協(委員)會、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

育總會及中華民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總會辦理(以下簡稱受託團體)辦理；並得

由受託團體向本會申請辦理。 

（二） 辦理場次 

1. C 級裁判講習會至少 2 場。 

2. B 級裁判講習會至少 1 場。 

3. A 級裁判講習會至少 1 場。 

（三） 辦理時程及地點(按規劃時程依序排列) 

1. C 級裁判講習會：109 年 7 月 31 日至 8 月 2 日於高雄市舉行。 

2. C 級裁判講習會：109 年 10 月 9 日至 10 月 11 日於台中市舉行。 

3. C 級裁判講習會：109 年 11 月 20 日至 11 月 22 日於台中市舉行。 

4. B 級裁判講習會：109 年 10 月 15 日至 11 月 18 日於南投縣舉行。 

5. A 級裁判講習會：109 年 11 月 25 日至 11 月 29 日於台北市舉行。(

順延至 110 年 2 至 3 月舉行) 

（四） 申辦程序 

      本會應研提申辦計畫(格式如附件二)，並經裁判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於

各級裁判講習會舉辦前一個月陳報體總備查。講習會結束後四十五日內，應

檢具辦理成果、學員名冊、測驗成績、教材講義及有關資料等統一陳報函送

體總備查。 



 

 

（五） 參加各級裁判講習檢定及申請補發、換證與展延應繳納費用如下： 

1. C 級裁判講習：檢定費新臺幣 2,500 元整，證書費新臺幣 100 元整。 

2. B 級裁判講習：檢定費新臺幣 3,500 元整，證書費新臺幣 100 元整。 

3. A 級裁判講習：檢定費新臺幣 4,000 元整，證書費新臺幣 100 元整。 

4. 補發、換證與展延：新臺幣 100 元整。 

（六） 講習課程 

      各級裁判講習會課程，應包括學科（含共同科目及專業科目）及術科（

含技術操作），其授課學科術科課程科目及配當時數，測驗及格標準，如附件

三。 

（七） 講習時數 

      申請參加裁判檢定經審查通過者，應參加本會或受託團體辦理之講習會

，並於完成講習課程始得參加學科筆試及術科操作測驗，其應完成之時數，

如下： 

1. C 級裁判：至少二十四小時。 
2. B 級裁判：至少三十二小時。 

3. A 級裁判：至少四十小時。 

（八） 證照核發 

      前項人員修滿各該規定課程時數，學科術科測驗均屬及格，且無本辦法

規定不能取得裁判資格者，由本會發給裁判證照。 

六、 申請人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申請裁判資格之檢定： 

（一） 犯傷害罪章。但其屬過失犯，不包括之。 

（二） 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妨害風化罪章及妨害自

由罪章。 

（三） 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 

（四） 犯殺人罪。 

（五） 違反運動禁藥管制辦法相關規定。 

七、 申請參加裁判檢定者，應填具申請書，如附件四，檢附下列文件、資料，

並繳納檢定及證書費用，向本會提出申請： 

（一） 國民身分證、護照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 

（二） 符合本實施計畫第三點參加資格規定之證明文件。 

（三） 最近一個月內核發之無違反本計畫第六點規定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

具外國籍者，應檢附原護照國開具之行為良好證明文件。 



八、 成績複查 

（一） 對於學科及術科測驗結果有異議者，得於收到測驗結果次日起七日內

，以書面向各該主辦協會提出複查申請。 

（二） 本會將於複查申請受理次日起十五日內，將複查結果送達申請人。 

九、 裁判證效期及展延 

（一） 裁判證有效期間為四年；經參加專業進修課程累計達四十八小時，並

每年至少六小時者，於效期屆滿三個月前至六個月內之期間，得向本

會申請裁判證效期之展延，每次展延期間為四年。 

（二） 前款專業課程時數包括以下各類： 

1. 本會辦理學科、術科課程之相關講習時數。 

2. 亞洲籃球總會辦理之相關講習時數。 

3. 國際籃球總會辦理之相關講習時數。 

4. 經本會認可之其他體育團體辦理之相關講習時數。(請列出認可團體

辦理講習清單) 

(1)中華民國籃球協會-裁判研習會(SBL)。 

(2)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裁判研習會(UBA)。 

(3)中華民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總會-裁判研習會(HBL)。 

(4)中華民國全國少年籃球發展協會-裁判研習會。 

5. 本年度辦理專業進修課程講習，共計______場。 

（三） 本會各級裁判人數： 

1. A 級裁判：381 人。 

2. B 級裁判：1398 人。 

3. C 級裁判：8634 人。 

十、 裁判證補(換)發 

（一） 持有裁判證者，因故遺失、更名或毀損時，應填具申請表格，向本會

申請補(換)發。 

（二） 裁判證逾期未換發者，應準用第三點至第七點規定，再行參加各級裁

判講習會，並經測驗及格者，始得辦理證照換發。 

十一、 裁判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本會註銷其裁判證，並通知體總備查，且三

年內不受理其申請檢定： 

（一） 申請檢定文件、資料不實。 

（二） 取得裁判證後，有違反本辦法第六點規定情形之一。 

（三） 轉讓、出借或出租裁判證予他人使用。 

十二、 其他事項 



（一） 參加各級裁判講習會者缺課四小時(含)以上者不得參加學術科測驗。 

（二） 各級裁判講習證明書，由本會名義核發。 

（三） 各級裁判講習會之學科及術科相關資料及名冊，除由本會妥善保存。 

（四） 本會將配合體總訪視相關作業。 

（五） 經本會判處禁賽者，三年內不得參加升級之講習會，期滿後得再參加

各級別之講習會，經測驗及格後始得辦理證照換發。 

十三、 本計畫經裁判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陳報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審核，

轉送教育部體育署備查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中華民國籃球協會辦理裁判講習會 

裁判級別及參加資格一覽表 

次序 裁判級別 參加資格 

一 C 級裁判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受運動專業訓練，並熟悉運

動之競賽規則。 

二 B 級裁判 取得 C 級裁判證 2 年以上，具從事裁判實務工作經驗

者，實際執法場次認定，由本會辦理之。 

三 A 級裁判 
取得 B 級裁判證 3 年以上，具從事裁判實務工作經驗

者，實際執法場次認定，由本會辦理之。 

 

     █ 申請裁判資格檢定者，應年滿十八歲以上，並具備表列資格之一者。 



附件二 

中華民國籃球協會   年度   級裁判講習會實施計畫 
本計畫經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年  月  日體總輔字第  號函備查 

一、 依據：依據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輔導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裁判制度章

則第五點第四項規定辦理。 
二、 目的：為培養裁判人才，加強裁判組織，及掌握國際籃球發展趨勢，並提高我國籃球 

        水準，以確立本會裁判制度。 
三、 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四、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籃球協會。 
五、 承辦單位： 
六、 協辦單位： 
七、 舉辦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星期  )至  月   日（星期  ）  天。 
八、 舉辦地點：(地址) 
九、 參加對象及資格：凡中華民國國民年滿 18 足歲(  年  月  日以前出生)。 
十、 報名方式：(1)填寫報名表(附件一)，附身份證影本、一吋半身相片四張。 
                (2)須繳交公立醫院體檢表(近二個月內)，及測試切結書(附件三)。 

                (3)繳交報名費     元整。 

                (4)上列各項證件、報名費均須備齊後，逕寄本會，或可親送至本會報名。 

                (5)凡証件不齊者不予受理。 

                (6)報名表格及測試切結書可上網下載。網址：www.basketball-tpe.org 
(一) 參加人數：   名為限。 
(二) 報名地址： 
(三) 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月 日(星期  )下午十七時止，逾時不予受理(以郵戳為憑)。 

十一、 課程內容：(一)籃球哲學。 
  (二)最新修訂之國際籃球規則及裁判法。 
  (三)體能測驗及場試。 

十二、 授課講師資歷：聘請本會裁判委員會委員擔任或外聘專業人員。 
十三、 及格標準：(一)筆試。「筆試通過成績為  分（含）以上」 

  (二)體能測驗。「筆試通過始得參加體能測驗。測驗方式：20 公折返跑， 

                以國際籃總音樂帶測驗，男生 86 趟、女生 66 趟。」 

  (三) 場試。「筆試及體能測驗通過者。」 
十四、 發證方式：凡參加講習會經由考試評定錄取者，則由本會陳報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

會核備，並核發   級裁判証。 
十五、 其他注意事項： 
      (1)講習學員請穿著運動服裝及自備哨子，勿遲到早退。 

 (2)講習學員請於  月  日上午 8：00～8：30至  教室報到。 

 (3)參加學員交通、早晚餐暨住宿費用請自行打理或由服務單位支付。 

 (4)講習會之資料（國際籃球規則、裁判法、手冊）等均由本會提供。 

 (5)中餐便當由本會提供。 

 (6)本講習會將開立研習證書(如缺課(學科)4小時(含)以上，將不核發證明書。 

 

十六、 本計畫經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年  月  日體總輔字第   號函備查。 



附表一 

中華民國籃球協會    年度   級裁判講習會報名表 

姓    名  

二吋相片 2 張 

（浮貼） 

性    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西元)  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身分證字號  

最高學歷  

服務單位 

現任職務 
 單位：______________   職務___________ 

原持有證照等級   □無       □____級， 證號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H)                    (手機) 

E-mail  

聯絡地址  

緊急聯絡人  

聯絡電話  

關係  

備註  

 

 

 

 



附表二 

中華民國籃球協會   年度   級裁判講習會課程表 



附件三 

中華民國籃球協會辦理裁判講習 

學科術科課程科目及授課時數配當表 

級別 
時數 

科目 

C 級裁判 B 級裁判 A 級裁判 

24 小時 32 小時 40 小時 

學

科 

共同科目 

國家體育政策 1 1 1 
性別平等教育 2 2 2 
專項裁判術語 
﹝專項外語﹞ 2 2 2 

裁判職責及素養 1 2 2 

裁判倫理  1 1 
裁判心理學    

專業科目 

專項運動紀錄方法 
﹝含資訊科技運用﹞ 2 2 2 

專項運動規則 4 6 8 

專項運動裁判技術 
﹝含資訊科技運用﹞    

專項運動裁判執法案例 2 4 4 

術 
科 

專項裁判實務﹝技術操作及專項體能﹞ 10 12 18 

總計 24 32 40 

及格標準(分) 70 80 84 

備註 

授課最低時數如下： 
（一）Ｃ級裁判：總時數至少24小時。 
（二）Ｂ級裁判：總時數至少32小時。 
（三）Ａ級裁判：總時數至少40小時。 

 



附件四 

中華民國籃球協會   年度   級裁判講習會報名表 

姓    名  

二吋相片 2 張 

（浮貼） 

性    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西元)  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身分證字號  

最高學歷  

服務單位 

現任職務 
 單位：______________   職務___________ 

原持有證照 

等級   □無       □____級， 證號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H)                    (手機) 

E-mail  

聯絡地址  

緊急聯絡人  

聯絡電話  

關係  

備註  

 

 

 

 

 

 



(附件三) 
 

切  結  書 
 

本人自願參加   年國家  級裁判講習會，所附之報

名資料﹑證件等完全屬實，且身、心狀態正常。除遵照

協會之規定外，在參加講習會期間，如有任何運動傷害

的一切責任，本人願意自行負責，並放棄先訴抗辯權。 

     

特 此 切 結 

 

參加人簽名：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